附件五

温州市建筑工程勘察文件审查要点
（一）为指导建筑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工作，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特制定建筑工程勘察文件审查要点。
（二）本要点供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建筑工程勘察文件的技术性审查时参考使用。

（三）建设单位应按规定要求提供报审资料，其中原始资料包括测量放样记录，野外钻探原始记录、静探、标贯、动探等野外勘察施工时形成的记录以及施工图审查单位认为有必要查阅的其他原始资料；

（四）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包括以下内容：
1、勘察企业的资质是否满足要求；市外勘察企业是否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2、 勘察企业和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技术文件上加盖相应图章和签字；

3、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有关规范规程规定；

4、是否符合经政府有关部分批准的作为勘察依据的文件要求；

5、是否满足业主和设计单位提出的勘察技术要求；

6、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7、是否正确反映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

8、是否达到规定的勘察文件深度要求；

9、提供的参数、结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0、提出的建议是否正确、合理、可行；

11、其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

（五）本要点所涉及标准内容以现行规范规程内容为准。

	序 号
	标 题
	审 查 内 容

	1
	强制性条文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中有关勘察和地基基础方面的强制性条文（具体条款略）是否严格执行

	2
	相关责任及签章
	勘察单位的资格是否具备；

市外勘察单位是否已办理相关手续；

勘察文件（包括勘察报告、独立完成的专题报告及试验报告等）公章是否有效，勘察文件单位负责人、勘察项目责任人以及各类图表、原始记录人等签章是否齐全、有效，岩土工程师注册章编号与单位编号是否一致，是否在有效期内，土工实验报告是否有加盖计量认证章；

土工试验室是否位于温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3
	勘察依据
	　

	3.1
	工程建设标准
	选用的规范、规程是否有效，是否适用于本工程，主要规范是否完备。

	3.2
	勘察任务委托书
	委托的勘察任务是否明确； 
勘察文件是否满足任务委托要求；

方案总平是否已经规划部门批准。

	3.3
	勘察文件深度
	是否满足《建筑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4
	拟建工程概述
	拟建工程概况，如位置、拟建建筑物高度、层数（地上、地下）、结构与基础形式、基础埋深等是否明确；
勘探点高程及座标引测依据是否明确

	5
	勘察工作的目的、任务与要求
	勘察工作的目的、任务、要求是否明确

	6
	勘探与取样
	　

	6.1
	勘探孔数量、间距与深度
	勘探点的布置原则（数量、间距、深度）是否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浙江省工程建设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B33/T1065-2009》）等规范要求；
控制性勘探点、采取试样及原位测试勘探点布置的比例是否适当（其中采取试样及原位测试勘探点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1/2，钻探取样孔的数量不应少于钻探孔总数的1/3）； 
边坡工程尚应审查是否满足《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要求；

基坑工程尚应审查是否满足《温州市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管理规定》（温建技〔2009〕269号文）要求；
桩基工程尚应审查是否满足《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要求；
当在抗震设防烈度6度及6度以上地区勘察时，尚应审查是否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的要求； 
当拟建场地可能存在不良地质作用、特殊岩土时，尚应审查是否符合相关专用标准的要求； 

	6.2
	勘探方法
	勘探手段、方法及工艺是否适当

	6.3
	取样
	取样（土样、岩样、水样）的质量、数量、方法是否符合规范、标准要求

	7
	测试
	　

	7.1
	原位测试
	原位测试方法是否适当，测试数量是否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等规范、标准要求； 
基坑工程宜布置静力触探或十字板剪切。

	7.2
	室内试验
	室内试验的内容与数量是否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等规范、标准要求；

室内试验的方法是否满足《土工试验方法标准》等规范、标准要求。

	8
	地层划分与描述
	地层划分是否合理，地层划分层序是否满足《浙江省工程建设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B33/T1065-2009）要求； 
地层描述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9
	地表水与地下水
	　

	9.1
	水位
	地表水及地下水位的量测方法是否符合现行规范要求，勘察期间水位、地下水类型等阐述是否明确、合理；

有地下室工程，应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沿江沿海区域应了解地下水与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和潮汐作用对地下水的影响。

	9.2
	地下水参数
	提供的地下水参数是否合理

	9.3
	水的腐蚀性测试与判别
	水的腐蚀性测试与判别是否符合规范、标准要求； 
判别方法是否符合拟建场地环境条件； 
判别结果是否正确。

	10
	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10.1
	抗震设防
	提供的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地震基本加速度、设计地震分组是否正确

	10.2
	场地类别划分
	场地类别划分的依据是否充分，资料是否真实、可靠； 
场地类别划分结果是否正确，特殊区域场地类别应分区判断。

	10.3
	场地液化判别
	液化判别的方法是否正确有效，液化判别所选取的参数是否可靠、正确； 
液化判别结果是否正确； 
计算的液化指数是否正确； 
场地液化综合判别结论是否合理。

	11
	不良地质作用
	不良地质作用的评价方法、结论及处理措施是否符合现行规范、相关专用标准及勘察文件深度规定的要求

	12
	特殊土
	特殊土的评价方法、结论及处理措施是否符合规范、相关专用标准及勘察文件深度规定的要求

	13
	岩土参数的分析与选定
	岩土参数分析与选用的范围、数量、数值的取舍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是否吻合； 
提供的岩土参数是否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

	14
	地基与基础评价与建议
	采用的公式是否可靠，依据是否明确，分析结果是否正确

	14.1
	地基基础方案
	建议的地基基础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14.2
	天然地基
	建议的天然地基承载力及变形参数是否合理

	14.3
	桩基础
	建议的桩基础方案（包括桩端持力层的选择）是否可靠、合理； 
提供的参数是否全面、合理。

	14.4
	地基处理
	建议的地基处理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提供的地基处理岩土参数是否全面、合理。

	14.5
	基坑支护
	查明填土、河道、池塘及地下障碍物等的分布、埋深及其对基坑工程的影响；

对有机质土，应提供有机质含量值；
应提供土层的渗透系数值；

基坑支护方案是否合理、可行，是否符合《温州市房屋建筑深基坑工程管理规定》（温建技〔2009〕269号文）要求；
提供的基坑支护岩土参数是否全面、合理；

估计基坑开挖和降水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提出防范建议。

	14.6
	降水
	建议的降水方法是否合理、可行； 
提供的参数是否合理。

	15
	环境影响
	是否指出了施工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提出的相关建议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合理。

	16
	图表
	各种图表应满足《浙江省勘察文件编制标准》的要求。

	16.1
	试验、测试图表
	是否提供了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的试验、测试图表； 

	16.2
	平面图
	平面图是否满足规范、勘察文件深度规定的要求；
应提供场地原始地形图和持力层顶板等高线图。

	16.3
	剖面图
	剖面图比例尺是否合理； 
是否满足规范、勘察文件深度规定的要求。

	16.4
	其他图件
	其他图件是否满足规范、勘察文件深度规定的要求；

甲级工程必须提供场地地形地貌和典型钻孔岩芯照片。


